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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

評議規則 
 

中華民國 102年 10 月 17日醫評會臨時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1 月 13日第 5次常務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17日第三屆董事會第 13 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3月 19日第四屆董事會第 16 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12 月 21日第五屆董事會第 15 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確保申請醫學

教育品質認證單位（以下簡稱申請單位）接受本會臺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以下簡稱醫評會）認證之權益，依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大

專校院評鑑及品質保證事務申訴評議規則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訂定本評

議規則。 

第二章 組織 

第二條  醫評會設醫學院評鑑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置委員九人，

包括： 

一、醫學院教授代表五人。 

二、具法律專長背景人士(學者或律師)一人。 

三、教育學者二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一人。 

委員由醫評會執行長提名，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聘任。 

申評會委員出缺時，得視需要循相同程序補提名遴聘之，繼任委員之

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三條  申評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主席由委員互選產生，

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未

指定者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主持該次會議。 

第四條  申評會評議申訴案件以委員會議方式為之；申評會開會應有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除申訴案評議之終局評議決議應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行之。 

前項決議，已出席但依規定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評議之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

應對外嚴守秘密。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次會議紀錄；表決票應當場封緘，

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由醫評會妥當保存。 

申評會得邀請有關之專家列席，以備諮詢。 

第三章 申訴之提起 

第五條  申請單位如不服醫評會受託辦理大專校院醫學教育品質認證之結果

(以下簡稱認證結果)，得於收到認證結果次日起三十日內，以申訴書向醫

評會提起申訴。 

向醫評會提起申訴之申請單位應先向本會繳交申訴基本作業費用新

臺幣九萬元整，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退費。申請單位未繳交申訴基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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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費用，經本會限期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其申訴不予受理。 

第一項申訴書之格式，由醫評會訂定並公告於醫評會網頁。 

第六條  申請單位之申訴書應明確勾選「違反程序」或「不符事實」之申訴事

由，並就該事由依次說明其不服之具體事實及理由。未依規定勾選並具體

說明事實及理由者，申評會得通知申請單位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申

訴不予受理。 

前項所稱「違反程序」，指醫評會訪視審查或書面追蹤審查(以下簡

稱訪視或書審)等認證過程有重大違反醫評會認證作業辦法之規定或有違

反正當法律程序情事，致生不利於申請單位之認證結果而言；所稱「不符

事實」，指認證結果乃依據申請單位於訪視或書審當時提出之數據、資料

或其他內容，與申請單位接受訪視或書審時之實際狀況不符，致生不利於

申請單位之認證結果而言。但其不符係因訪視或書審當時申請單位提供之

資料欠缺、錯誤所致者，或於訪視或書審後申復所提供之資料未經訪視或

書審委員採認者，不得以之作為不符事實之申訴理由。 

第七條  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面文件應以中文書寫；其書面文件係引述外文

者，應譯成中文並附原外文資料。 

第四章 申訴評議 

第八條  醫評會於收到申訴書後七日內應編列案號，提請申評會評議。 

申評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四十五日內召開會議，就醫評會訪視

或書審等認證過程是否違反程序，或訪視或書審等認證結果所載之事項是

否不符事實，進行評議。 

第九條  申請單位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前，得以書面撤回申訴。 

申訴經撤回者，申評會應終止申訴案件之評議，無庸作成申訴評議書，

並由醫評會以書面將上述意旨通知申請單位；申請單位不得再以同一事件

提出申訴。 

第十條  有關申訴案件之程序不公開。 

申訴案件評議時，得經申評會決議，邀請申請單位相關人員、訪視委

員、醫評會代表或學者專家列席申評會委員會議說明。 

第十一條  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該申

訴案件之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請單位得

明確舉出其具體原因及事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是否迴避由申評會

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申評會委員會議決議同意與下列人

員為程序外之接觸外，不得與該申訴案件之學校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

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第五章 評議決定 

第十二條  申評評議書應自第一次召開申評委員會議後四個月內為之；必要時，

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請單位。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通知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

未為補正者，自通知補正期滿之次日起算。 

第十三條  申評會得推派委員三至五人審查書面資料，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

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申評會提出審查意見。 

申評會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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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與評議決定不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申評會會議紀錄。 

第十四條  申評會應依據評議決定作成申訴評議書，由醫評會函送申請單位，

並檢附申訴評議書陳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五條  申訴評議書應載明案號及下列事項： 

一、申請單位名稱、學校所在地、學校院校長；有代理人者，其姓

名、職稱及住居所。 

二、主文：包括申訴不受理、申訴有理由及其補救措施、申訴駁回，

及部分不受理、部分有理由或部分駁回之評議決定。 

三、申訴主張及答辯要旨：包括申請單位之陳述、希望獲得之補救

及醫評會之答辯意旨。 

四、評議結果及理由：應於評議書理由中載明評議決定之理由、法

令依據及申訴有理由後之補救措施。 

五、申評會主席暨參與評議決定作成之委員。 

六、評議決定作成之年、月、日。 

第十六條  申訴有理由者，醫評會應於收到「申訴評議書」次日起三十日內，

依申訴評議書之意旨，由醫評會研議補救措施係採修正準則判定及訪視

或書審報告內文、修正認證結果、或重新辦理訪視或書審等認證事務。

上開決定應以書面通知申請單位。 

第十七條  醫評會修正認證結果或重新辦理訪視或書審等認證事務後，應作成

申訴結果執行報告書，陳本會備查，並副知申評會。 

第十八條  申訴結果執行報告書應載明原申訴評議書案號及下列事項： 

一、修正認證結果之程序或重新辦理訪視或書審等認證事務之過

程。 

二、修正認證結果或重新辦理訪視或書審等認證事務其結果之理

由。 

第十九條  申請單位對申評會申訴評議決定，及醫評會依申訴評議書意旨所為

修正準則判定及訪視或書審報告內文、修正認證結果、或重新辦理訪視

或書審等認證結果，不得提再申訴。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條  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負有保密義務。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經本會董事會通過後施行。 

 


